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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約
泰
晤
士
報
登
載 

軍
敵
敗
行
種
種㈢

、 

日
軍
侵
入
南
京
後
。紀
矍
然
。
暴
行
迭
出
。。 

直
接
原
因
。
卽
在
于
此
。
施
證
松
井
將
軍
之
穩 

健
派
旗
官
。。現
均
深
切
了
解
，務
當
恢
復
軍
紀 

。
若
嚴
承
叙
曰
第
三
駐
隊
司
令
長
谷
川
大
將
所 

部
海
軍
。
現
正
蝎
力
謀
班
尼
號
事
件
得
以
圓
滿 

解
决
。
但
陸
軍
方 

、則
事
隔
七
日
。(
此
電
係 

拾
貳
月
拾
九
日
所
费
。除
逃
避
責
任
與
抹
煞
事 

宣
外
。仍 
一 無
表
示
云
。同
日
做
報
肪
員
亜
朋 

M
電
內
復
稱 
。此
間
凡
與
松
井
大
將
及
長
谷
川 

司
令
相
識
者
。。對
於
彼
等
統
率
下
之
部
隊
。。亂 

有
此
種
行
爲:
饅
令
人
不
能
置
信
一
抑
當
松
井 

大
將
正
式
進
入
南
京
城
之
前"
是
否
完
全
明
瞭 

城
內
日
央
行
動•
。亦
品
可
懷
疑
。凡
在
中
國
之 

外
人
、"
不
論
其
爲
日
本
之
友
。或
日
本
之
敵
。 

至少 
有 
一 点
人
係18

同
意
。。帥
日
本
帝
國
之
對 

奉
政
策
。
倘
欲
求
其
成
功
。
則
必
令
中
國
人
民 

。。感
覺
其
生
活
段
諸
數
年
來
在
軍
閥
皮
國
民
党 

統
治
下
更
佳
而
後
可
，惟
近
三
年
以
來
，将
委

夏
曆
歳
次
戊
寅
年
元
月
初
三
日

本

館

特

電

 

▲
昨
晚
九
時
接
香
港
訪
員
電
云 

津
的
綫
戰
事
集
中
南
段 

- 
帶
之
最
要
陣
地 一。已往 

一 星
期
我
敵
兩
軍
在
池
河 

鎭
兩
岸
戰
鬥
異
常
劇
烈
。 

敵
兵
二
千
餘
被
殲
。。敵
方 

轟
炸
机 
一 架
被
我
擊
落.
。 

而
我
軍
死
傷
亦
衆
。。計
兩. 

軍
繼
續
苦
戰
七
日
夜
。我 

軍
因
防
綫
爲
敵
攻
破
。遂 

由
馬
家
岡
渡
河
。。抵
達
對 

岸
後
。即
食
路
綫,

而
退
。。並
在 
岸
佈
防

二
。

紮
營
於
高
地
。、準
備
繼
續 

前
進
展)
。

津
浦
路
綫
北
段
戰
事
沉
寂 

。。而
敵
仍
據
濟
寧
。。我
軍 

曾
分
五
路
攻
敵
於
濟
寧
。。 

但
未
成
功
。現
目
我
敵
兩 

軍
皆
疲 
暫
行
休
憩
。俟 

机
再
戰
、

江
蘇
省
明
光
之
賊
已
渡
河

-
。進
犯
我
陣
地
。。我
軍
因 

防
綫
不
堅
固
。遂
退
守
五 

里
墩
。C 其
後
二
我
增
援
隊 

一 師
抵
埔
，我
軍
遂
聯
同 

此
師
援
兵
反
攻
敵
於
樑
家 

山
？賊
與
我
苦
戰 
。賊
兵 

二
于
餘
爲
我
擊
斃

G

而我一

員艮之軍隊。。對於中國人民 

«
民國以來壹切軍閥者爲佳

切
待
遇
、遠 

反之日軍佔

領
南
京
時
U 

當
地
所
發
生2
慘
酷
搶
刼
打
爲
： 

則
日
本
實
當
認
爲
壹
種
國
耻
；聞
松
井
大
將
部 

下
曾
想
盡
種
種
方
法
一
。務
求
掩
義H
軍
種
種
敗 

行
：
如
屠
殺
解
除
武
装
之
俘
虜
及
平
民
婦
捕
等 

:
不
使
松
井
有
所
聞
知
。。無
如
穢
德
彰
聞
。日 

軍
豈
部
份
下
級
軍
官
，暗
中
行
爲
，松
井
雖
未 

詳
悉" 
然
亦
不
能
不
加
以
懷
疑
。■
僅
班
尼
號W 

案
。已
足
使
日
軍
正
式
進
佔
南
京
之
光
榮
一
。爲 

之
掃
地
以
靈-
彼
日
本
雷
、
無
論
個
人
或
民
族 

-
。向
以
豪
俠
武
士
道
精
神
自
誇
於
全
fit 界
者
也 

。
今
日
本
在
南
京
之
所
作
爲
。。已
使
此
種
聲
譽 

。。完
全
掃
地
、杳
日
軍
在
南
京
之
行
動
。
雖
往 

時
中
國
戯
匪
佔
領
城
鎭
時
之
奸
淫
殺
掠
、。亦
無 

以
過
之
。
然
日
本
當
局
雖
亦
承
懿
謂
欲
取
締
此 

保
暴
行
；
但
無
從
着
手 
凡
此
種
種•
均
爲
美
德 

兩
國
居
留
南
京
人
士
之
所
目
覩-,
自
拾
貳
月
拾 

渚
灘
開
偉
速
之
後*
城
內
岡
怖
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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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?

$:
5.*:森
9;W-
-*至苏彦2̂
f̂
^

院发(̂
经疗小于公金
:-①
一三看纟
:--.; .MW..,tv:
力.：:

— 

、7
 
• n

£
一7&
>
:
~
-
*

—

—
—
—
—
—•*
—
——

••*******—*^s

  

;--
  F

 EF

 -.**;u:  ^^23!%
539^??!T

 ^"*TSR

 £„*^3ere*lev58

 3KlyS&iM
R

jet

a.
I1..i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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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家
娘
 

陳
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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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植
三

•
餌
更
正
船
期 

由
雲
開
行 
船
名 

二
月
三
号
益 

臣 

三
月
八
号
且
路
比
士

到
雲
域
埠 

正
月
十
三
号 

二
月
十
五
号

四
月
五
号
千
地
利
士 
三月

一
號

五
月
三
号
益 

臣
四
月
十
二
号

船
麟 
爲
曆
日
朗

俄
681 皇
后

二

月

十

九
H

i

本
皇
后
三
月
五
日

船
量
巨
大8

在
皿
亜
洲
皇
后 

I

坎
拿
大 

小 I

俄
國
皇
后 

m

日
本
皇
后

三

月

十

九

日

食
生
鮮 

位
通
爽

四
月
二
日

四月十六日

四月卅一

李
偉
器 

鄺
廼a

以
上
各
號
船
油
雲
埠
開
往
遠
東
特
開
鞋
上
海*

瞰
二 

0̂̂
B1 7  
=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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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
爲
人
之
於
家
庭
其
第
壹
責
任

(
洋
客
務
總
司
理
司
徒
信
例

IB

裔
网 

泯
北
岐 

16

仕
昂 

余
快
 

譚
昌
期 

«
務
本 

余 
恩 

縛
裔
沾 

譚
裔
勳

宣
傅
科 

調
査
科 

催
收
科 

核
數
科 

評
議
員

是
謀
家
人
之
安
全
在
銀
行
開 

壹
貯
蓄
戶
口
即
能
適
應
此
項 

需
求
而
發
生
加
倍
的
效
力
其 

利
益
盞
有
貳
焉㊀
以
其
是
現 

欺
貯
蓄
常
可
供
用
而
其
價
値 

又
常
拾
足㊁
此
是
穩
固
的
投 

資
可
常
得
回
優
厚
利
息

滿
城
達
權
社
民
國
卄
六
年
職
員
表

正
中
文
書
記 
陳
西
籀 
副
關
健
持»
羅«
 

正
西
文
書
記 
鄺
楊
文 
副
季
道
偉 
黃
戚
濯

正
社
長 
黄
金
灼 
副
鱒
文
瓚 

正
議
長 
一B

仕
昂 
副
藥
崇
波 

正
財
政 
余
威
中
副 »
裔
你

本
行
特
別
注
意
於
華
僑
生
意 

已
多
歷
年
所
故
在
滿
地
可
雲 

高
華
及
城
多
利
等
埠
繼
續
開 

有
華
人
支
部
凡
欲
從
事
於
銀 

業
之*
僑
諸
君
不
論
在
何
支 W

^

代
毒
丕
蟲
一

諸
君
入
埠
請
到
永
生
號
宣̂
)̂
接
洽

▲
域
多
利
華
僑
勸
黄
属
公
債
支
會
啓
事

本
會
自
成
立
以
來
：
深
得
外
界
男
女
僑
胞
之
信
任
：
紛
紛
認
囲
敕
國
窗
：
故
跪
概
即 

佳
：
惟
當
塲
微
足
現
欺
者
固
多
：
承
認
分
三
期
繳
厥
者
亦
復
不
少
：
茲
因
國
旦
叫̂
 

事
緊
張
：
需
欺
接
濟
品
垂
：
凡
我
儔
胞
：
如
未
總
簿
公
債
者
・*
從
速
認
情
：
勘«
粧 

購
者
：
精
書
貳
月
拾
五
日
以
前
：
將
欺
徽
來
：
能
將
齧
之
數
：
一 次
繳®
岡
复
»
 

因
特
別
情
形
不
能
照
辦
者
：
至
少
亦
須
將
第
一
期
應
微
之

8C 交
來
：
以
便
彙«
麟«
»
一 

维
持
抗
日
軍
事
之
進
行
：
僑
胞
須
知
：
敕
兵
如
救
火
：
不
容
稍«
:
倫
望
各
利
*!覇
握 

衷
：
合
帝
成
京
會
使
命
爲
耍
： 

， 

▲
交
欺
者
注
意 
除
直
接
將
欵■

各
鼓
勸
募
缘
隊
長
外
自
行
交
到
本
會
正
副
肝 

政
主
任
明
可 

一
覇 

1

正
財
政
主
任
馬
敬
亮
，均
安
號 

轟I

露

▲
綿
致
公
堂
鳴
謝
經
費

◎
本
報
有
字
花
紙
袋
發
售 

每
千
價
銀
八
元

部
交
易
均
得
有
優
異
的
待
遇 

且
應
接
敏
捷
週
致
無
停
滞
之 

弊

悔陳陳黃凌剃 
華仕81作景 
强明茂師結堯


